《无锡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拓展民生保障覆盖范围，我市研究制定了《无锡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目前，《办法》已经市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5年11月20日起施行。
1、 《办法》起草背景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文件，明确今后住房保障工作应着眼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实现最大限度利企利民。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工程，出台了《办法》，积极助推公、廉租住房实现真正并轨运行，为下一步住房保障工作实现有效化、规范化、制度化提供政策依据。
2、 《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五章，二十九条，明确了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管理工作的责任分工、保障方式和标准、申请和审核流程、管理与退出等，重新理顺了市、区两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管理机制体制。
（1） 明确工作原则
     《办法》使用范围为无锡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管理工作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因地制宜的原则。
（2） 明确责任主体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工作，总体按照“市级统筹、区级负责”的工作原则，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是全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工作的统筹部门，各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为辖区内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的责任部门。
（3） 调整审核流程
严格落实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一件事”改革要求，优化审核机制，由“三审两公示”调整为“两审两公示”，通过优化审核环节，进一步压缩审核时长，源头提高审核质效。
（4） 扩宽货币补贴覆盖范围
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覆盖群体由原先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拓展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通过货币化补偿渠道，让更多申请家庭可灵活选择更匹配家庭需求的住房保障方式。
（5） 支持保障方式调整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方式分为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两种，支持在保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在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两种保障方式间进行调换，实现精准保障。
（6） 优化复审制度
由以往的“一年一审”，调整为实物配租“三年一审”、货币补贴“一年一审”，切实减轻基层审核压力，减轻保障家庭办理租赁事宜的负担，让承租家庭居住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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